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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4_9F_E4_BA_8E_E5_c122_479513.htm 有感于兼顾《律师

法》中要求的两个“维护”---也谈“刘涌案”的辩护律师“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

律的正确实施，两个“维护”上发挥律师作用，这是律师制

度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和存在根据。现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修正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规定 ：

“为了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规范律师的

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

律师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制定本法。” 然而

，律师执行中，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又要维护

法律的正确实施，两个“维护”兼顾，要求较高。常常发生

当事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立场之争。倾向的做法是选择侧重

当事人主义的立场。美其名，即是《律师法》 规定 的“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许多情形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似乎都是以矛盾的两个对头出现

，困扰着许多法律服务者。 笔者认为，有利害关系的此当事

人与彼当事人之间，维护此当事人与维护彼当事人，固然是

矛盾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已

是一对矛盾的有机统一体，即不应分割，或者顾此失彼。只

有以法律为武器，才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好比“利其器”。 

只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即“利其器”；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才能“善其事”。田文昌老师在“刘涌案”的律师



辩护案例中，几乎把两个“维护”同时发挥到极致，律师作

用发挥到极致，律师界之荣光矣！ 观“刘涌案”，面对这样

的群情激愤，已然读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从无数个方

面、给出千万个理由，人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突口而出：刘

涌罪该万死！刘涌死有余辜---“老二”已然死了。 田文昌没

有直奔主题，为辩护而辩护。田文昌老师当然熟谙“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田文昌老师的切入点选得不错：维护

程序的正义、制度的正义，坚持刑诉控方较高证明标准的举

证规则，除了勤奋的奔走、传书、专家论证，等等，成竹于

胸的大家手笔不可或缺在“刑讯逼供”已然“救了”一个黑

社会老大之后，为什么群众乃至不少法律工作者，仍不敢直

面“刑讯”之恶，几句对“刑讯”的质问也显得象是在瑟瑟

发抖。人们是否还要在程序正义的初战告捷之后的“群情激

愤”中，继续等待下一个类似案例的1001次出现或者等待最

高解释（不一定是司法解释）！ 是的，对“刑讯逼供”聚焦

，不难统一一些认识：刑讯是一项古老而野蛮的罪恶，这更

是一项屡禁而不绝的罪恶。必用“重典”。有关刑讯之恶的

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古往今来史不绝书。 在外国刑事司法史上

，刑讯也曾盛行一时。然而到了18世纪，刑讯开始在欧美诸

国悄然敛迹，尽管并非“绝迹”，但不容质疑，在英国、德

国、瑞典等法治发达国家，刑讯确已不再是刑事司法中的普

遍性问题。 而直至今日，被刑讯人，包括律师李奎生等，惨

痛的叫声仍然在中国的司法领地上绕梁三尺，挥之不去，令

人振聋发聩。 难道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国之人独凶恶，必

须施以毒刑，而后可言执法？ 从立法的角度，刑讯逼供已本

不应成其为一个什么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



得毫不含糊：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

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白纸黑字的法律文件，还有诸多口号

、文件与制度在每一个年度里三令五申。然而“严禁”之语

倒背如流，实践中仍是由来已久的破案之需、素质之忧、财

政之困、体制之弊、制约之失，刑讯依然有其温床。正因为

这些理由的存在，刑讯才成其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

侦查机关赖以迅速突破案件的有效利器，一个法律文本中鲜

见而在现实中活生生的幽灵！ 惩罚罪恶，正如人们挂在嘴边

的老生常谈，是去“捍卫法律的尊严”---田文昌老师，从两

个“维护”上发挥律师作用，警醒人们，宽容刑讯才是更大

的罪恶，此案的证据排除，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应有之义

。 当任何一个法律人处在他所从事的法律职业的角度而不是

极其单一地从事所谓“真理”探究的时候，他对“真理”、

“正义”应有更高远的视野，当个案的“正义”与普遍“正

义”冲突时，取舍的结果可能是与极其单一的“真理”探究

时候得出的一管之见大相径庭的。因为，法律人应有的良好

的职业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他更科学、更严谨的思维方式

和更高远的视野。辩护律师的最根本作用从最根本的意义上

讲与法官、检察官是一致的，都是在维护与看守着我们这个

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法律人所想的都应该是，依据在法

庭上认定的犯罪事实，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对这个被推上法

庭的人决定宣告无罪还是判决有罪并适用什么样的刑罚---自

然，检察官所应侧重考虑的是，如何依据现有的证据指控并

充分证明这个人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辩护律师呢，是在事实

与刑法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积极而有效地侧重充分维护这

位被推上法庭的人的一切合法权益。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活



动中所关心和考虑的是他的当事人是否无罪、是否应该从轻

、减轻或是免除刑事处罚。法官，则注意权衡，调整控辩双

方，采纳更“正义”的意见。 人们之所以这样的关注、争议

，就在于这个“刘涌案”在未来社会中的影响，特别是刑事

司法中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太深远了！ 两个“维护”上

如何发挥律师作用，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除了

勤奋的奔走、传书、专家论证，等等，成竹于胸的大家手笔

不可或缺----田文昌代表中国律师交了满意答卷，不辱使命，

几乎把两个“维护”同时发挥到极致，把律师作用发挥到极

致，显系律师界之荣光：刘涌案尚有可辩之美谈，中国律师

何愁无用武之地位！ 公安部2003年9月8日发布了《公安机关

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负责人也表示，将于2004

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一规定，是我国司法制度中的一次重大

进步。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六条 ：

“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嫌疑人是

否违法、违法情节轻重的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

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

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刑讯逼供的“证据”不能作为定

案根据，与刘涌案相比，一刑一行，异曲同工。这一类证据

排除规定的彰显，让人们联想、铭记先驱中---有律师的参与

，有田文昌的参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